临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5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计划


	序 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
时段
	检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方式

	1
	建筑节能
与绿色建
筑、装配式
建筑实施
情况检查
	检查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及参建单位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关于建筑节能、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筑的各项规定，是否按建设条件建设。
	7-12      月份
	抽查比例为5%,抽 查1次。
	现场检查

	
	
	
	
	
	

	2
	对房地产
开发企业
的监督检查
	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商品房预售活动、预售资金监管、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方案报送及落实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条件意见书；是否按照有关规定设立售后服务机构并有效运行；是否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在销售场所明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不动产权证书等材料等，是否向买受人提供商品住宅使用手册。
	4-10
月份
	抽查比例为20%,根据监管需要确定频次。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3
	对房地产中介机构及住房租赁机构的监督检查
	房地产经纪机构：检查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否备案;房地产经纪业务承接、经营场所公示内容、经纪服务合同、房源信息发布、客户交易资金划转，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规范等。
住房租赁机构：检查住房租赁企业是否提交开业报告;市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规范。
	4-6
月份
10-12
月份
	抽查比例不低于
5%,抽查2次。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序 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
时段
	检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方式

	
4
	对项目建筑市场行为的监督检查
	建设单位：是否存在违法发包行为，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周期拨付工程款等;施工企业：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出借资质、超越资质承接业务行为;核实施工现场项目经理等人员是否与投标文件、合同一致，项目班子成员是否在本企业缴纳社保，项目负责人在岗履职情况;监理企业：检查项目总监是否与中标通知书、合同一致，项目总监在岗履职情况;配合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年度计划内”组织联合抽查。
	
二、三、四季度各1次
	
抽查比例为10%,抽查3次。
	
现场检查

	
	
	
	
	
	

	
5
	对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和清欠各项制度落
实的监督检查
	
在建项目落实实名制管理及“一书两金一户一卡”等制度情况。项目现场建筑农民工工资支付及相关制度执行落实情况。重点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平台录入情况、农民工工资支付和管理情况，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和工人实名制考勤情况。配合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年度计划内”组织联合抽查。
	
二、三、四季度各
1次
	
抽查比例为5%,抽 查3次。
	
现场检查

	
	
	
	
	
	

	
6
	工程造价计价活动的监督检查
	对各类工程造价计价活动的监督检查：工程造价计价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计价政策；是否符合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相关规定及山东省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计价依据和管理办法。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情况监督检查。工程建设活动中各方主体是否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等。
对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检查证书和执业印章是否在有效期内；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的清单，并核查是否存在“挂靠”注册的行为；检查其执业业绩，核查其执业行为是否规范。
	
5-11
月份
	
抽查比例不低于5%,根据监管需要确定频次。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








	序 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
时段
	检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方式

	
7
	
质量安全
扬尘执法检查
	对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有关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工程实体质量和观感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对工程现场施工安全生产进行监督检查；对施工工地扬尘防治情况进行检查。
	
6-12
月份
	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2次。
	
现场检查

	
8
	
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情况的检查
	核查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是否存在要求建筑设计单位或建筑施工企业降低消防技术标准设计、施工的行为；建筑设计单位是否存在不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要求进行消防设计的行为；建筑施工企业是否存在不按照消防设计文件和消防技术标准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行为；是否存在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消防施工质量的违法违规行为。
	
10-12
月份
	抽查比例为3%,抽 查1次。
	
现场检查

	
	
	
	
	
	

	
	
	
	
	
	

	
	
	
	
	
	

	
	
	
	
	
	

	9
	建筑工程
质量检测
机构监督检查
	检测机构资质条件保持情况；管理体系和制度建立及运行情况；检测人员检测能力情况；检测仪器设备配备、维护保养、使用情况；检测实验室环境条件控制情况；检测样品管理情况；原始记录、检测报告管理情况；检测业务委托合同备案及涉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不合格上报情况；信息化管理系统建立和使用情况；检测数据与报告上传及影像资料留存情况。
	
3-12
月份
	抽查比例不低于
20 % , 根据监管需要确定频次。
	现场检查






	序 号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
时段
	检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方式

	10
	预拌混凝
土质量监督检查
	试验室配置和管理情况;原材料质量控制和检验情况;混凝土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情况;产品质量检验情况;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和档案管理情况的检查。
	3-12
月份
	
抽查比例不低于
20 % , 根据监管需要确定频次。
	现场检查

	
	
	
	
	
	

	
	
	
	
	
	

	11
	城镇燃气
经营使用
安全监督
检查
	检查城镇燃气企业是否符合规定标准，执行行业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规范，对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开展调查；对城镇燃气经营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燃气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体系监督检查；燃气经营许可情况监督检查。
	7-9
月份
	抽查比例为5%,抽 查1次。
	现场检查

	12
	供热行业
监督检查
	检查供热企事业单位是否符合规定标准，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生产设备运行维护情况，热源稳定供应情况，用热满意情况等；供热经营许可情况监督检查。
	10-12
月份
	抽查比例为5%,抽 查1次。
	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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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
时段
	检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方式

	13
	
对城乡建设档案和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的监 督检查
	对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是否按规定向当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建设项目档案进行检查；对建设单位移交的建设项目档案是否规范、完整、及时进行检查。
	10月份
	抽查比例不低于
5%,抽查1次。
	现场检查
资料检查

	
	
	
	
	
	

	
	
	
	
	
	

	14
	对住房保障行为的监督检查
	检查公租房动态管理情况；检查租赁补贴发放情况。对公共租赁住房使用情况、承租人违规行为等进行检查。
	5-9
月份
	抽查比例不低于  0.5%,抽 查2次。
	现场检查













